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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

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与合作方后续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

一、协议签署概况

1、协议基本情况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傅利叶”）拟针对人形机器人相关产品展开多维度的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积极推动公司谐波减速器、行星减速器、力觉传感器、轻量化骨骼、空心杯电

机等部件总成业务发展，为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于近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协议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和交易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35105342XD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注册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388号12幢1层101室、2层

法定代表人：顾捷

注册资本：404.9362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电气设备、电子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系统集成；仪器仪表、机



电设备、健身器材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第一类医疗器械的生产、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用口罩批发、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机械设备租赁；

会议及展览服务；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康复辅具适配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

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与傅利叶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双方未签署过类似协议。傅利叶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相关协议约定义务的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约主体

甲方：上海傅利叶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主要内容

鉴于乙方旗下子公司的机器人谐波减速器、行星减速器、力觉传感器、轻量化骨

骼、空心杯电机等部件总成产品业务正在稳步推进，甲方将协助乙方推动谐波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力觉传感器、轻量化骨骼、空心杯电机等部件总成业务发展，支持乙方

完成甲方产品需求的规划、设计、研发等工作。

在涉及到相关机器人部件产品时，甲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乙方及其关联

公司作为配套商，若乙方及其关联公司无法满足甲方要求，或无法提供与其他第三方

供应商同等的条件，甲方可考虑其他第三方配套供应。

四、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签署后，有利于双方针对人形机器人相关产品展开多维度的全方位的战略

合作，进一步加强在产品开发、工艺、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公司的机器人减

速器、传感器、轻量化骨骼、空心杯电机等部件总成产品业务稳步发展，满足公司的

战略发展规划以及市场需求。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因履行协议

而对合作方形成重大依赖。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并

未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亦不涉及具体交易事项及交易金额，对公司本年度经营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将视与合作方后续项目的实施



情况确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与合作方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协议的履行情况，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决策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性协议如下：

序 披露时间 名称 履行情况

1 2025年2月12日
公司与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正常履行中

2 2025年2月21日
公司与深圳市众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正常履行中

3 2025年3月3日
子公司安徽睿思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

司与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正常履行中

4 2025年8月29日
公司与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政府签署的

《战略合作协议》 正常履行中

2、本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不存在发生变动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

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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